附件4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承诺书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本单位于  年  月  日因通过登记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现本单位已履行法定义务、纠正违法行为，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位于                  ， 与登记的住所（营业场所）一致，确保可正常取得联系，
特此申请移出异常名录。
本单位承诺，信用修复申请填报信息及提交的相关文件、材料真实有限，如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，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，本单位承诺撤回申请，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失信市场主体惩戒措施。
同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本承诺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签字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